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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示 

 

2026 年金光纸业 APP 集团宁波冠保码头劳务外包标案 

 

招标人公司名称：金光纸业 APP 集团                                  

主题：  2026 年金光纸业 APP 集团宁波冠保码头劳务外包标案 

金光集团旗下的浆纸业公司 APP（Asia Pulp & Paper Co., Ltd.）创立于 1972 年，是世界纸业领导者，旗

下数十家制浆造纸企业和 100 多万公顷速生林分布于印尼、中国等地。APP 的产品和业务遍布 160 多个国

家，涵盖林、浆、工业用纸、文化用纸、生活用纸以及各类纸制品。APP 于 1992 年进入中国，已成为中国

制浆造纸业的龙头。 

 

招标内容： 

1、  金光纸业APP集团宁波冠保码头有限公司在2013年3月注册成立，主要经营港口散杂货装卸和仓储

业务，为宁波亚洲浆纸业年产的白纸板项目提供原料的运输服务。现码头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北仑

区港区外峙山和杨公山之间岸线范围内，东侧与清峙化工码头相邻，距甬江口约1.75KM，地理位

置概位坐标：29°55′22″N；121°46′45″E。 

2、 现将宁波冠保码头装卸作业（码头主要配置：32t*38米带斗门机2台，1000吨/h螺旋卸船机1台、

接驳机1台和若干条皮带输送线，但劳务包商需提供部分辅助机具，如挖机、铲车、装载机等）进

行劳务外包，具体招标需求以及资料届时请参考详细的招标文件。 

 

码头装卸参考作业量： 

 

 

投标资质要求说明： 

1、 公司成立年限必须满 2 年（含相关资质）； 

2、 公司的注册资金 1000 万人民币（含）以上； 

3、 具有从事港口船舶装卸相关作业经验 2 年或以上，并提供港口作业相关资质文件或证明； 

4、 禁止关联公司同时参与同一个标案； 

 

 

 

货物 包装方式 作业设备 预估年作业量（吨）

木片卸货辅助 散货 门机/挖机/装载机

煤炭卸货辅助 散货 螺旋机/门机/装载机

纸浆卸货辅助 件杂货 门机/平抱车

木浆收料、直发、发料 件杂货 抱叉/移驳车

木片转储、回储 散货 装载机/挖机/自卸车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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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方需提交文件说明： 

1. 下载《投标意向书》，并按【投标确认回执】内容提供相关信息并盖章后邮件回复我们（邮件地址如下）。 

2. 回复邮件请务必注明邮件标题“2026 年金光纸业 APP 集团宁波冠保码头劳务外包标案回执” 

3. 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劳务派遣许可证》（如有）以及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提供增值税开票

票样，劳务 6%）。PS：以上资料请盖章后，扫描后回复至下表中的邮箱。 

4. 

/supplier
mailto:app_log_bidding1@app.com.cn
mailto:GRW@a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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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甲方（信息披露方）：金光纸业 APP 集团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 白玉兰广场 65 楼 

法定代表人  黄志源  

 

乙方：（信息接受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鉴于双方准备或正在进行甲方下属 APP 集团宁波冠保码头劳务外包标案 项目招投标；  

 鉴于双方就该项目的实施以及合作过程中，甲方向乙方披露有关保密信息，且该保密信息属披露方合法所有；   

鉴于双方均希望对本协议所述保密信息予以有效保护。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一、 由披露信息方以任何形式向接受信息方提供或披露的非公开、保密的、有关披露方及其关联公司的各

种信息、文件、资料和数据等，同时包括在本协议签订及生效前披露方已经提供或披露的信息皆作为

保密信息，接受信息方同意在使用和获得上述保密信息时，或其代表使用这些信息就如同接受信息方

使用自己的保密信息和商业秘密一样，对所有的保密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遵守本条之条款。

但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记录、文件或资料：⑴接受信息方从第三方依法获得的有关甲方的信

息，而第三方提供该信息予乙方未有违反任何协议条款。⑵已经公开的信息，但不是由接受信息方的

泄露所造成。⑶该信息已经由披露信息方或其代表或顾问授权批准公开。⑷接受信息方在披露信息方

提供之前已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信息。 

二、 接受信息方保证只有经其授权且职责所在需要接触保密信息的人方能接触保密信息，而且仅在其需要

知道的范围之内，以上人员称为代表。接受信息方同时保证，他的所有代表都明了并会遵守本协议的

所有条款。同时接受信息方须对其代表的任何违约行为负责，且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和限制其代

表的禁止性或非授权性的披露和使用保密信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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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受信息方同意其本身及其代表必须仅出于本协议之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或其它不时地由披露信息方

以书面形式认可同意的目的而使用的保密信息。 

四、 所有因本协议而被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所有权都归披露该信息的一方所有。在本协议下，无论是明示的，

默示的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接受方的保密信息，都不应被理解为披露信息方赋予任何权利给接受信息方。 

五、 事先没有披露信息方的书面同意，接受信息方和其代表都不得将其保密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因

现行法律、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要求，且经过接受信息方的法律顾问的合理意见后

可予披露。在以上情况下，接受方在披露前应立即书面通知披露方并就披露的形式、实质和目的与披露

方进行协商。 

六、 协议双方都认识到并同意任何违反本协议保密义务的行为会给披露信息方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

并且其损害程度难以确定也无法完全用金钱予以补偿。因此，除了依据法律和公平原则可得到的补偿之

外，接受信息方应立即停止进一步或持续违约行为并对披露信息方主张的赔偿数额放弃异议的权利，但

披露信息方应以其实际损失为索赔依据。 

七、 信息接受方和其能接触该保密信息的员工、代理如有违反本约定之保密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对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 

八、 不得诱离义务：信息接收方在合同有效期间或者合同终止后都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劝诱信息披露方或其关

联公司之员工或者其雇用的任何人（不管这些人的离职是否构成违约），或者任何与信息披露方或其关

联公司有商业往来之客户与信息披露方或其关联公司终止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商业交易关系、合

作关系等）。 

九、 即使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协议双方对保密信息在其未成为公开信息前仍负有保密和不使用的义务。 

十、 任何时候，只要收到信息披露方的书面要求，接受信息方应立即归还全部保密信息资料和文件，包含该

商业秘密资料的媒体及其任何或全部复印件或摘要。如果该保密信息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

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或载体中，则应删除。  

十一、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解释。由于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

的任何争议，如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

和仲裁程序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上述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除仲裁

裁决另有裁定外，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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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信息披露方在任何时间任何期限里没有行使其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并不能解释为他已经放弃了该权

利。  

十三、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部分、条款或规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不可执行的，协议其他部分的有效性和可执行

性仍不受影响。  

十四、 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未经双方事先书面达成

一致意见，本协议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而更改。除非本协议的任何意思表示或保证具有欺诈性，本协议

业已包含了双方对合约事项的全部理解，它可取代此前的所有相关意思表示、书面材料、谈判或谅解。 

 

甲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